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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5/2021_2022__E8_BF_9B_E

5_87_BA_E5_8F_A3_E5_c30_35942.htm 进口关税设普通税率和

优惠税率。对原产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未订有关税互惠协议

的国家或者地区的进口货物，按照普通税率征税；对原产于

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订有关税互惠协议的国家或者地区的进口

货物，按照普通税率征税。 前款规定按照普通税率征税的进

口货物，经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特别批准，可以按照优惠

税率征税。任何国家或者地区对其进口的原产于中华人民共

和国的货物征收歧视性关税或者给予其他歧视性待遇的，海

关对原产于该国家或者地区的进口货物，可以征收特别关税

。征收特别关税的货物品种、税率和起征、停征时间，由国

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，并公布施行。 进出口货物，应当

依照《海关进出口税则》规定的归类原则归入合适的税号，

并按照适用的税率征税。 进出口货物，应当按照收发货人或

者他们的代理人申报进口或者出口之日实施的税率征税。 进

口货物到达前，经海关核准先行申报的，应当按照装载此项

货物的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实施的税率征税。 进出口货物

的补税和退税，适用该进出口货物原申报进口或者出口之日

所实施的税率。具体办法由海关总署另行规定。 100Test 下载

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